附件4：

黑龙江省建筑业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、专业承包资质企业信用评价标准
	类别
	评      价      内      容

	一票

否决

指标
	利用虚假材料、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；

发生转包、出借资质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近三年内发生较大（含）以上质量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，或发生性质恶劣危害性严重、社会影响大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，认定为拖欠农民工工资,且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。

	企业

基本

素质
	70分
	具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。

	
	
	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	
	
	提供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中要求的技术负责人职称证。

	
	
	建造师数量满足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中同类别最低等级10分；不满足的，每缺少1人减0.5分，无建造师不得分。

	经营

管理
	30分
	评价年度净资产达到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的要求。

	
	
	评价年度营业收入在1000万（含）以上4分，营业收入300万（含）以上2分。

	
	
	近三年连续获省级信用AAA 4分，AA 3分，A 2分。

	
	
	近五年完成省内工程累计合同额达到5000万（含）以上4分，累计合同额达到3000万（含）以上3分，累计合同额达到1000万（含）以上2分。

	
	
	近五年完成国外、省外工程累计合同额达到3000万（含）以上3分，累计合同额达到500万（含）以上万2分。

	
	
	企业数字化建设：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及单位网站2分。

	
	
	企业管理三体系认证3分。（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每项1分）

	表彰

奖励
	10分
	近五年获党中央或国务院功勋、荣誉、表彰奖励的10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省委、省政府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彰奖励的8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设区市党委、政府或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表彰奖励的6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县（市、 区）党委、政府或设区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表 彰奖励的5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表彰奖励的4分。

	安全

生产
	5分
	评价年度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不良行为记录-20。

	
	
	评价年度受省（市）监督检查通报批评处罚-10。

	
	
	近五年获全国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5分；近三年获省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3分；近三年获省质量标准化优秀等级3分。

	技术

质量
	30分
	近五年获鲁班奖、国家优质工程、詹天佑10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中国安装之星、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、中国钢结构金奖、大禹奖、李春奖、龙江杯7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国家级绿色施工工程5分、省级绿色施工工程4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省（部）级科技类奖项、发明专利、省级工法、省级十项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、BIM技术应用成果3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国家级优秀QC小组成果3分，省级优秀QC小组成果2分。

	
	
	近五年获市优质工程2分。

	社会责任
	5分
	近五年参与过扶贫、扶困、捐献等。


注：1.每项取最高值，不累计分。

2.专业承包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合同的，施工总承包单位获得奖项，专业承包单位同样适用。

3.评价年度净资产达到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要求得10分；低于标准的，每减少10%，减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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